关于印发《古城镇和村寨火灾防控技术指导意见》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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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消防总队：
      为深刻吸取云南省迪庆州香格里拉县独克宗古城火灾和贵州省黔东南州镇远县、从江县村寨连片火灾教训，增强古城镇、村寨的火灾防控能力，部消防局研究制订了《古城镇和村寨火灾防控技术指导意见》，现印发你们，供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及相关单位在治理古城镇、村寨火灾隐患，加强古城镇和村寨火灾防控工作中参考。
 
 
 
                                                                                                                                 公安部消防局
                                                                                                                                 2014年4月3日
 
 


古城镇和村寨火灾防控技术指导意见
 
 
      为深刻吸取近年来古城镇、村寨火灾事故教训，切实增强古城镇、村寨的火灾防控能力，现从消防安全分析评估、消防规划、消防安全布局、建筑防火、公共消防设施及装备、火灾危险源控制等方面提出技术指导意见。
      一、适用范围
      本《意见》中的古城镇、村寨主要是指以木结构或砖木结构为主，保留传统格局或历史风貌，能够集中反映本地区文化特色、民族特色，建筑集中连片的城镇和村寨。
      本《意见》适用于古城镇、村寨既有建筑的火灾隐患整改。
      二、消防安全分析评估及消防规划
      1、对古城镇、村寨内与消防安全相关的基本情况应进行详细调查。主要包括：（1）区域自然条件、功能定位、民俗生活习惯、经济发展水平等；（2）区域易燃易爆场所、人员密集场所和文物保护单位等重点场所的数量、分布及安全状况等；（3）建筑结构形式、用途、规模和火灾荷载分布；（4）区域水源、道路条件和消防站（点）、室外消火栓等消防设施及消防力量情况；（5）用火用电用油用气等情况；（6）公民消防安全素质情况；（7）已采取的主要防火措施；（8）消防安全突出问题。
      2、在调研的基础上，对古城镇、村寨的火灾风险和消防安全状况进行分析评估，结合当地火灾特点和实际条件编制消防规划。
      3、消防规划主要包括消防安全布局、消防站（点）、消防供水、消防车通道、消防装备，以及建筑防火、建筑消防设施配置、火灾危险源控制，对不符合消防安全要求的区域和建筑物采取的整改措施和实施计划等内容。
      4、古城镇、村寨进行开发、利用、整治及道路、电网、燃气、人畜饮水等建设活动中，应综合考虑并同步落实消防安全要求。
      三、消防安全布局
      1、古城镇、村寨应合理规划布局。工业与民用，生活居住与商业经营等区域宜分别设置。
      2、古城镇、村寨内不应设置易燃易爆场所；确需设置的，应设置在远离其他建筑的相对独立的安全地带。
      3、既有的耐火等级低或灭火救援条件差的连片建筑密集区，应采取设置防火隔离带、开辟防火间距、设置防火墙、打通消防通道、提高建筑耐火等级、对火灾危险部位采取防火分隔、改造供水管网、增设消防水源等措施，改善消防安全条件，降低火灾风险。
      4、古城镇、村寨建筑之间应保持适当的防火间距。
      5、古城镇、村寨建筑应与文物保护单位保持足够的防火间距，确有困难的，应采取其他防火措施。
      6、集市、庙会应与易燃易爆场所、文物保护单位及耐火等级低的连片建筑密集区保持足够的防火间距，其布置不应妨碍消防车辆通行及消防水源的使用。
      7、打谷场之间及其与建筑物之间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25m, 打谷场的面积不宜大于2000m2。
      8、古城镇、村寨应在适当位置规划布置公共避难区域。
      9、古城镇、村寨的道路应充分考虑消防车通行的需要或配备适宜在区域内道路通行的具有灭火救援能力的车辆装备。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应保持畅通，不应设置隔离桩、栏杆等障碍设施，当确需设置时，应为可移动式。
      10、集中储存的柴草、饲料等可燃物堆垛宜设置在相对独立的安全区域，且不应设置在电气线路下方。
      11、1KV以上架空电力线路不应跨越可燃屋面建筑。
      12、古城镇、村寨应在适当位置设置固定的消防宣传点。
       四、建筑防火
      1、古城镇、村寨既有建筑的改造，应尽量选用不燃、难燃材料。
      2、木结构或砖木结构建筑之间的相邻外墙宜采用不燃烧体实体墙且宜高出屋顶。
      3、耐火等级较高的建筑密集区，占地面积不宜超过5000m2；当超过时，应在密集区内设置宽度不小于6m的防火隔离带进行防火分隔。耐火等级较低的建筑密集区，占地面积不宜超过3000m2；当超过时，应在密集区内设置宽度不小于10m的防火隔离带进行防火分隔。
      4、厨房宜设置在建筑靠外墙部位。餐饮类经营场所的厨房应采用不燃性实体墙与其它部位进行防火分隔。
      5、村民院落内堆放的少量柴草、饲料等与建筑之间应采取防火隔离措施。
      6、旅馆、商铺、酒吧、网吧等经营性场所，当每层建筑面积大于200m2时，每层安全出口不应少于2个。
      7、文物保护单位的重点木结构或砖木结构的古建筑，宜设置室内消火栓系统。
      8、具备供水条件的经营性场所，应设置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或自动喷水局部应用系统；每层应设置室内消火栓系统或在生活供水管道上设置消防水龙。
      9、旅馆、商铺、酒吧、网吧等经营性场所应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或独立式火灾报警探测器。
      10、旅馆、商铺、酒吧、网吧等经营性场所应配备灭火器，住宅宜配备灭火器。
      五、公共消防设施和消防装备
      1、古城镇、村寨应根据规模、区域条件、经济发展状况及火灾危险性等因素设置消防站或消防点。古城镇应按照有关规定设置消防站，消防车（船）的数量应满足相关规定的要求，种类、性能要符合古城镇火灾扑救实际需要；古城镇每个社区应至少设1个消防点，村寨每50至100户应设1个消防点。
      2、消防点的设置应满足以下要求：（1）有固定的地点和醒目标志；（2）根据消防水源、道路情况，选配相应的车（船）、机动消防泵、水带、水枪、灭火器、破拆工具等装备；(3) 有火警电话和值班人员；（4）有专职或志愿消防队员。
      3、古城镇、村寨应充分利用满足一定灭火要求的农用车、洒水车、灌溉机动泵等农用设施作为消防装备的补充。
      4、古城镇应设置室外消火栓系统；村寨宜设置室外消火栓系统，确有困难时，可采用由消防车或机动消防泵、消防水带、水枪组成的移动灭火设施。消防用水可由城镇自来水厂、消防水池及符合要求的天然水源供给；缺水地区可利用雨水收集池等设施供给。有条件的地区，宜结合地势设置高位水池、水塔。
      5、室外消防给水管道和室外消火栓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1） 当古城镇、村寨在消防站(点)的保护范围内时，室外消火栓栓口的压力不应低于0.1MP；当古城镇、村寨不在消防站(点)保护范围内时，室外消火栓应满足其保护半径内建筑最不利点灭火的压力和流量的要求；（2） 消防给水管道的管径不宜小于100mm；（3） 消防给水管道的埋设深度应根据气候条件、外部荷载、管材性能等因素确定；（4）室外消火栓间距不宜大于120m；三、四级耐火等级建筑较多的村寨，室外消火栓间距不宜大于60m；（5） 寒冷地区的室外消火栓应采取防冻措施，或采用地下消火栓、消防水鹤或将室外消火栓设在室内；（6） 室外消火栓应沿道路设置，并宜靠近十字路口，与房屋外墙距离不宜小于2m。
      6、室外消防用水量应符合下列要求：古镇不宜小于500 m3；100户以上村寨不宜小于200 m3；50-100户村寨不宜小于100 m3。
      7、消防水池应符合下列要求：（1）单个消防水池容量不应小于50 m3，且平时应保持水量；（2）消防水池应合理分布，除高位水池外，保护半径不宜大于150m；（3）供消防车或机动消防泵取水的消防水池应设取水口；（4）寒冷和严寒地区的消防水池应采取防冻措施。
      8、天然水源作为消防水源时，应符合下列要求：（1）水源充足且能保证枯水期和冬季的消防用水；（2）设置牢固的取水平台和明显标志。取水平台与水面的距离和高差应能满足机动消防泵取水或最低水位时消防车吸水高度的要求；（3）供消防车取水的天然水源，应设通向取水平台的消防车道。
      六、火灾危险源控制
      （一）可燃物
      1、用于炊事和采暖的明火，其周围2.0m范围内的墙面、地面应采用不燃材料进行防火隔离保护，周围1.0m范围内不应堆放柴草等可燃物，或采取防火隔离措施。
      2、烟囱穿过可燃或难燃屋顶时，排烟口应高出屋面不少于500mm，并宜设防火罩；烟囱直接在外墙上开设排烟口时，外墙应为不燃烧体且排烟口应突出外墙不少于250mm；可燃墙体、楼板或屋面板在烟道穿过处的交界面应作不燃处理。
      3、柴草、饲料等可燃物堆垛较多、耐火等级较低的连片建筑或靠近林区的村寨，对可能产生明火或火花的部位应采取隔离、监护等防范措施。
      4、使用明火、炉灶时，应当有人看护。明火使用完毕后应及时清理余火，余烬与炉灰等应用水浇灭。大风天气不得在室外动用明火。
      5、燃放烟花爆竹应远离木结构建筑成片区域和柴草等可燃物成片集中堆放区域。
      （二）电气
      1、敷设在可燃材料上的电气线路应穿金属管、阻燃套管保护或采用阻燃电缆，且应避开炉灶、烟囱等高温部位；电气线路应定期检查。
      2、打谷场的电力、照明线路宜采用埋地穿管敷设，其管材不应采用竹管和塑料管。打谷场的每台电动机应设独立的操作开关，并应设在开关箱内。开关箱到电力设备之间的线路，严禁采用插头连接。打谷场内的照明灯具与可燃物距离不应小于1m。
      3、导线与电气设备的连接应牢固，不应私拉乱接电气线路，严禁在电气线路上搭、挂物品。
      4、导线的耐压等级、安全载流量和机械强度应满足用电场所的使用要求，用电设备不应过载使用，不得随意增加保险丝的截面积且严禁采用铜丝、铁丝等代替保险丝。
      5、正确使用电饭锅、电熨斗、电热毯等电热设备，使用期间应注意看护，使用后及时切断电源。
      6、照明灯具、电取暖设备表面的高温部位应与可燃物保持安全距离，当靠近可燃物时，应采取隔热、散热等防火保护措施。严禁在电取暖设备上覆盖可燃物。
      7、电动车不得停放在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处。充电应尽量在室外进行，线路插座应固定敷设，并按照使用说明书的规定进行充电。充电时，周围不得有可燃物。
      （三）燃气
      1、应当根据燃气类型，选择适用的燃气灶具；燃气灶具应安装在通风良好的房间内，并应与卧室分隔；燃气灶具与燃气管道的连接管应安装牢固，并应定期检查；应注意灶具、连接管的安全使用期限，及时更换。
      2、采用液化石油气钢瓶供气的场所，其钢瓶的型号、规格和数量应符合要求。经营性场所公共区域不得使用液化石油气钢瓶供气的各类设备。存放和使用液化石油气钢瓶的房间应通风良好，严禁在地下室存放和使用；液化石油气钢瓶不应接近火源、热源，与灶具之间的安全距离不应小于0.5m。
      3、严禁使用超量罐装的液化石油气钢瓶，严禁敲打、倒置、碰撞钢瓶，严禁随意倾倒残液和私自灌气。
      4、沼气池进料口、出料口及池盖与明火散发点的距离不应小于25m；当采用点火方式测试沼气时，应在沼气炉上点火试气，严禁在输气管、沼气池上点火试气；沼气池检修时，应保持通风良好，并严禁在池内使用明火或可能产生火花的器具；沼气输气主管道应采用不燃材料，各连接部位应严密紧固，输气管应定期检查，并应及时排除漏气点。
      5、进入建筑物内的燃气管道应采用镀锌钢管并设有切断阀，，严禁采用塑料管道。
      （四）可燃液体
      1、汽油、煤油、柴油、酒精等可燃液体不应存放在居室内，且应远离火源、热源。经营性场所严禁超量存放可燃液体。
      2、使用油类等可燃液体燃料的炉灶、取暖炉等设备必须在熄火降温后充装燃料。
      3、严禁对盛装或盛装过可燃液体且未采取安全置换措施的存储容器进行电焊等明火作业。
      4、严禁使用玻璃瓶、塑料桶等易碎或易产生静电的非金属容器盛装汽油、煤油、酒精等可燃液体。
      5、室内的燃油管道应采用金属管道并设有切断阀，严禁采用塑料管道。

